
 

 

《湖南省桃源县天胜建材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

修复闭坑验收报告》评审意见 

 

依据《桃源县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规划（2019-2025

年）》，桃源县荷花矿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设置类型为桃源县天胜建材

厂拟调整采矿权。区内拟调整荷花矿区矿权已由桃源县天胜新材料有

限公司摘牌，为完善办理原采矿权注销登记，新采矿权新设登记等相

关手续，桃源县天胜建材厂于2023年5月提出了验收申请。桃源县自

然资源局与湖南省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验收组，于2023

年5月17日在矿山现场，采取实地调查勘测、走访调查了解、与当地

村组和居民座谈等手段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及其治理效果

进行了验收。验收技术单位湖南省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调查情况，编制了《湖南省桃源县天胜建材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

生态保护修复闭坑验收报告》（以下简称《验收报告》）。 

5月29日，桃源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对《验收报告》进行了评

审，形成意见如下： 

1、验收单位为甲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具备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验收资格。验收组成员5名，符合省自然资源厅对验收人

员的要求。验收范围基本包含了桃源县天胜建材厂矿业活动对地质环

境形成影响的主要区域。 

2、《验收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地



 

质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矿业活动占用土地。矿山矿部工业广场占

地面积为2.72hm2，均为采矿用地；矿区采场占用土地资源面积

16.66hm2，其中采矿用地为14.46hm2，林地为1.34hm2，园地为0.86hm2。 

3、矿山依据2017年6月桃源县洪业矿山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

制的《桃源县天胜建材厂建筑用石灰岩矿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地质环

境综合防治方案》中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要求，针对矿山

出现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防治措施： 

（1）矿山公路、矿部、工业广场、部分采场等在桃源县荷花矿

区生产过程中尚需利用，本次不进行土地复垦、复绿；待荷花矿区闭

坑后一并实施土地复垦工程。 

（2）2022年在对矿区道路一侧进行了栽植桂花树等常青乔木，

对矿区东西侧、中部的露天采场部分地段进行了采坑回填、种植草皮、

栽种红叶石楠等生态复绿治理，复绿面积约4.0hm2。对拟调整矿区外

原矿山北部（闭坑后不开采区域）进行了复绿，复绿面积约628m2，

复绿效果一般，后期应加强管护；拟调整矿区外原矿山南东部（闭坑

后不开采区域）进行了复绿，复绿面积约336m2，复绿现状效果较好。 

（3）对北侧矿山公路旁及工业广场两侧修建了358m排水沟及2

处砖砌沉淀池（办公楼西侧及加工厂东侧各1个，未进行分级处理）

及1处未砖砌、分级简易沉淀蓄水池（加工厂北西侧）共3处沉淀池，

对生产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后外排，避免造成大的水土流失，改善了地

表水资源环境。 

（4）矿区内操作提示、线路示意图牌等标识、标牌较多，在设






